
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独立董事 

关于第八届董事会第十四次会议有关事项的 

独立意见 

 

根据《公司法》《证券法》《关于在上市公司建立独立董事制度的指导意见》

《上市公司治理准则》《上海证券交易所股票上市规则》等有关法律法规、规范

性法律文件以及《公司章程》的有关规定，我们作为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

（以下简称“公司”）的独立董事，基于独立判断的立场，现就公司第八届董事

会第十四次会议的有关事项发表独立意见如下： 

一、关于聘任公司财务总监的独立意见 

经过对刘健俊先生的教育背景、工作经历等方面的了解，我们认为刘健俊先

生具备相关专业知识和工作经验，具备履行相关职责的能力和任职条件，不存在

《公司法》《公司章程》等有关规定的不得担任公司高级管理人员的情形，未受

过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的行政处罚或交易所惩戒，不存在被中国证券监督管

理委员会确定为市场禁入或禁入期限尚未届满的情况等。对刘健俊先生的提名、

聘任程序及表决结果均符合《公司法》《江苏恒瑞医药股份有限公司章程》等有

关规定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情况。因此，我们一致同意聘任刘健俊先

生担任公司财务总监。 

二、关于会计估计变更的独立意见 

经审核，我们认为公司本次对研发支出资本化时点的估计进行变更，使公司

研发费计量更加符合公司实际情况，符合《企业会计准则》及相关法律法规的规

定，不会对公司已披露的财务报告产生影响，不存在损害公司及股东利益的行为。

本次会计估计变更的决策程序符合有关法律法规和《公司章程》的规定。因此，

我们一致同意公司本次会计估计变更事项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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